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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高＂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公布 

       21日上午10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特别邀请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最高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张耕就两高公布《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介绍有关情况，并答
记者问。  

     此次公布的解释适当降低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标准，明确了相关专业术语，为相关刑法条文的具体适
用进一步提供了可操作性的依据，进一步加大了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力度。这件司法解释的出台，是适应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要求；也是切实履行我国对国际社会的庄重承诺、树立良好国际形象
的司法举措。 

     在起草过程中，司法机关广泛征求了国内相关企业、主管部门的意见，同时注意到相关国家和跨国企业的反
映。在加大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力度的同时，为我国企业知识产权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司法保护。根据世界贸易
组织的对等保护原则，我国知识产权也将在国际上获得更加严格的司法保护，这必将激励企业科技创新，促进相
关产业的发展，从长远看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 

     人民法院历来重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在依法调整知识产权关系、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惩治侵犯知识
产权犯罪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据了解，2003年，全国法院审结知识产权民事案
件9271件，1998年到2004年上半年审结侵犯知识产权一审犯罪案件1841件，判处3106人。就数量而言，在全世
界，我国对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的力度是最大的，通过刑罚的手段惩处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也是最多的。自
2000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25件指导知识产权审判实践的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文件，初步形成了与法律
法规相配套的 今天上午10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特别邀请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最高人
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耕就两高公布《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介绍有关情
况，并答记者问。  

     此次公布的解释适当降低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标准，明确了相关专业术语，为相关刑法条文的具体适
用进一步提供了可操作性的依据，进一步加大了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力度。这件司法解释的出台，是适应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要求；也是切实履行我国对国际社会的庄重承诺、树立良好国际形象
的司法举措。 

     在起草过程中，司法机关广泛征求了国内相关企业、主管部门的意见，同时注意到相关国家和跨国企业的反
映。在加大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力度的同时，为我国企业知识产权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司法保护。根据世界贸易
组织的对等保护原则，我国知识产权也将在国际上获得更加严格的司法保护，这必将激励企业科技创新，促进相
关产业的发展，从长远看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 

     人民法院历来重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在依法调整知识产权关系、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惩治侵犯知识
产权犯罪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据了解，2003年，全国法院审结知识产权民事案
件9271件，1998年到2004年上半年审结侵犯知识产权一审犯罪案件1841件，判处3106人。就数量而言，在全世
界，我国对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的力度是最大的，通过刑罚的手段惩处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也是最多的。自
2000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25件指导知识产权审判实践的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文件，初步形成了与法律
法规相配套的、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司法解释体系。 

     今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把加强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作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和落实司法为民的重要措施来抓。在18日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兴长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高度重视对这个司法解释的学习，认真领会司法解释精神，进
一步加大对知识产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突出重点，及时依法审理那些严重破坏市场秩序和经济发展，给国
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的案件，保证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在国际上树立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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